附件

福州市推进“全民健身·‘绿’动榕城”
建设实施意见

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全民健身的重要指示精神，积极响应市委、市政府建设“健康福州”的号召，充分发挥体育在全民健康和全面小康的功能性作用，动员广大市民参与全民健身运动，提高我市绿色出行水平，结合我市实际，制定本实施意见。
一、指导思想
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，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，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对生态环境、体育工作重要论述精神，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，以“全民健身·‘绿’动榕城”行动为牵引，大力倡导绿色出行、低碳出行、运动出行方式，完善绿色出行保障，为践行新发展理念的可持续发展城市做出积极贡献。
二、主要目标
倡导简约适度、绿色低碳的生活方式，引导公众出行优先选择公共交通、步行和自行车等绿色出行方式，整体提升我市的绿色出行水平。到 2030年，建成具有福州特色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，建设举步可就的场地设施，经常参加体育锻炼人数比例保持52%以上，人均体育场地面积达到2.70平方米以上；绿色出行环境明显改善，公共交通服务品质显著提高，公共交通机动化出行分担率保持在40%以上、绿色出行比例保持在80%以上；体育健身和运动休闲成为普遍生活方式，人民身体素养和健康水平进一步提高。
3、 重点任务
（一）持续完善“‘绿’动榕城”设施建设
1.优化城市全民健身功能布局。深入推进“体育惠民工程”，围绕“群众身边”要求,将全民健身设施覆盖融入公共政策制定全过程，构建多层级健身设施网络和城镇社区“15分钟健身示范圈”，统筹指导各县（市）区打造“社区体育场”“健康体育公园”等老百姓家门口的体育运动场所；支持社会力量参与建设，鼓励有条件的企事业单位利用自有资源建设共享健身空间；新建居住区按室内人均建筑面积不低于0.1平方米或室外人均用地不低于0.3平方米的标准配建公共健身设施，新建小区体育设施100%覆盖；落实全龄友好理念，为老年人、残疾人、未成年人等群体参与全民健身运动提供便利，新建体育场馆无障碍设施设置率100%。
〔责任单位：市体育局、市住建局、市资规局、市发改委、市园林中心，各县（市）区人民政府、高新区管委会〕
[bookmark: _Hlk173685249]2.打造绿色便捷全民健身新载体。推进区域内健身步道、沿河步道、城市绿道互联互通；推进龙舟主题公园建设，丰富龙舟等水上项目开展；推进体育公园建设，在现有郊野公园、城市公园中因地制宜配建一定比例的健身设施；推进户外运动配套设施，加强山地等户外运动营地及登山道、徒步道、骑行道等设施建设；推进城乡公共体育设施提档升级和覆盖延伸，每年新建和改造不少于200个篮球、足球、网球、羽毛球、智慧健身房、健身路径等中小型体育场地（设施），加强乡镇、街道健身场地器材配备，促进全民健身运动开展，坚持将政府、社会、个人力量深度融合，推动形成全民健身共建共治共享。
〔责任单位：市体育局、市住建局、市资规局、市发改委、市园林中心、市水务集团，各县（市）区人民政府、高新区管委会〕
（二）提升公共交通便利性和服务性
      1.加大设施投入。加快报废老旧车辆、推进动力电池换新，每年新增更新100辆以上纯电动公交车，到2027年实现新能源公交车占比96%以上；推进东部办公区、洪塘等公交场站建设，新增公场站面积1.5万平方米，为线网布局优化提供基础保障；结合道路改扩建，每年提升改造中途站50座，创造良好的候车环境。
  〔责任单位：市交通运输局、市古厝集团，各县（市）区人民政府、高新区管委会〕
2.推进两网融合。结合大数据分析，通过截短、截弯取直、调整走向和运营时间的方式，每年新增优化公交线路30条以上，重新打造“干线+接驳+多样化”的三级公交线网，提高公交出行效率；结合地铁4号线后通段、F1滨海快线、2号线东延段等开通运营，围绕地铁骨干通道削减、优化重复干线公交，重点补充覆盖轨道盲区；持续评估各地铁站点换乘接驳需求，加强接驳需求旺盛区，精准接驳需求集中区，加强常规公交向轨道交通的客流喂给。
〔责任单位：市交通运输局、市古厝集团、市地铁集团，各县（市）区人民政府、高新区管委会〕 
3.创新运营模式。一是公交方面。选取16条远郊线路开展响铃式停靠试点，并根据试点成效及站点客流情况，扩大响铃式停靠应用范围，缩短乘客候车时间；评估公交网格化管理试点情况的效果，推动接驳需求集中区的精准接驳，逐步实现班次同频，运营同步，做到“地铁一到，公交即发”；进一步挖掘个性化出行需求，与各大工业园区及教育、卫健、文旅等部门建立联动机制，大力发展定制公交、通勤专线等多元化服务模式。二是地铁方面。滨海快线F1线实行“大站快车”，通过在重点车站停靠、普通车站越站的方式，加强福州主城区与滨海新城的沟通联系，有效提升地铁出行效率；逐步优化运输组织、增配电客车及设备设施更新改造等方式，力争在2030年前，主要地铁线路（1、2号线等）实现工作日早晚高峰期内运营行车间隔缩短至4分钟以内。
〔责任单位：市交通运输局、市古厝集团、市地铁集团，各县（市）区人民政府、高新区管委会〕
4.完善惠民政策。继续开展公交地铁换乘优惠，在公交与地铁之间换乘享受不同的优惠，鼓励“公交+地铁”出行；城管部门组织共享单车企业研究公交地铁与共享单车换乘优惠活动，鼓励“公交+单车”、“地铁+单车”高效出行；每年定期开展以绿色出行为主题的宣传活动，营造浓厚的绿色出行宣传氛围，培育市民绿色出行习惯；参照国内各城市地铁的累积优惠乘车政策，研究我市地铁运营累积优惠乘车活动，降低地铁出行成本。
〔责任单位：市交通运输局、市财政局、市数据管理局、市城管委、市古厝集团、市地铁集团，各县（市）区人民政府、高新区管委会〕
[bookmark: _Hlk173685346]（三）全面深化开展五大“‘绿’动榕城”行动
1.“绿”动·机关。深入机关开展绿色出行宣传，各级机关单位可结合文明单位建设和党建、工会、团委、妇联等相关工作，开展科普宣讲、文体活动，普及绿色出行、运动健康知识；各级机关单位要积极倡导“能走不骑、能骑不坐、能坐不开”的出行理念，鼓励推行“每周少开一天车”，引导广大机关干部尽量选择步行、自行车、公共交通等绿色出行方式。
〔责任单位：市委市直机关工委，各县（市）区人民政府、高新区管委会〕
2.“绿”动·校园。将全民健身和绿色出行知识纳入学校日常教学，从小培育学生的意识和习惯。各学校除每年举办的校运会以外，还要结合各学校、各班级的实际情况，积极举办系列的体育竞赛，鼓励学生体育锻炼培养健康意识；积极推进校园舞龙舞狮、武术、象棋等传统体育项目发展，加大校园棒球、手球、橄榄球等新兴体育项目培训交流力度，不断扩大参与面与竞技水平；加大对学校体育场地开放资金保障力度，进一步推动开放面，学校新建室外体育场地设施与向社会开放同步规划、同步实施。
〔责任单位：市教育局、市体育局、市财政局，各县（市）区人民政府、高新区管委会〕
3.“绿”动·社区。街道（乡镇）牵头，部门、社区配合，依托社区文化中心、文化广场等场所，围绕“绿色+出行”“体育+文化”“运动+科学”等，聚焦更轻量、更有趣、更时髦的社区体育活动门类，开展社区运动会、亲子活动、趣味运动等，降低体育运动门槛，让居民就近参与，搭建起体育惠民、科学健身、绿色出行的平台；兼顾不同人群健康健身需求，结合社区社会圈区位与属性特征差异，优化全民健身设施配置，实现人民群众公平享有便利普惠的公共体育服务。
〔责任单位：市体育局，各县（市）区人民政府、高新区管委会〕
4.“绿”动·企业。借助企业的人流和场地优势，探索与企业、工业园区开展合作，把绿色出行、运动健康理念注入企业文化；根据企业需求，各县（市）区对属地企业开展职工运动会、企业户外群众性活动如球类、登山类、山地自行车等赛事活动进行指导；引导山地运动、自行车等体育运动基础好的单项体育协会共商，生成联办类示范活动；鼓励创建职工自发性绿色低碳、环保、运动等兴趣小组，用人单位要不断完善覆盖全员、规范有序、富有活动、就近就便的员工文体组织网络。
〔责任单位：市总工会、市商务局、市工信局、市体育局，各县（市）区人民政府、高新区管委会〕
5.“绿”动·景区。积极指导各行业协会与社会力量合作探索在景区、历史文化街区、公园等场所设立特色文化广场，因地制宜开展“‘绿’动·景区”系列活动，推动体育赛事与自然景观、文化氛围、商业环境紧密结合，逐步形成文旅融合发展业态的“体育+旅游”模式；进一步提高旅游景区观光等新能源及清洁能源车辆应用占比，推进旅游景区等区域电动汽车充（换）电设施建设；支持打造“健康体育公园”，配备多样化运动场地，公园沿线设置健康教育宣传栏及绿色出行知识科普，助市民实现“健身自由”。
〔责任单位：市文旅局、市园林中心、市体育局，各县（市）区人民政府、高新区管委会〕
[bookmark: _Hlk173685711]（四）全力打造“全民健身·‘绿’动榕城”品牌
[bookmark: _Hlk173685751]1.打造“2+12”全民健身品牌赛事。深化开展大型群众性体育赛事，充分发挥龙舟邀请赛和福州马拉松赛2个重点赛事龙头作用。上半年，重点开展龙舟邀请赛，并结合元旦、春节等时间节点，组织举办登高、健步行、自行车等赛事；下半年，重点开展福州马拉松赛，并结合全民健身日等节点，组织举办全民健身日交流展示、海峡两岸交流活动、户外定向越野赛等系列赛事；各县（市）区至少要拥有1个有区域影响力的体育品牌赛事（合计12个），达到“一县区一品牌”，乃至“一县区多品牌”，在全市范围内培育一批具有鲜明福州文化特色、带动群众广泛参与、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的品牌体育赛事。
〔责任单位：市体育局，各县（市）区人民政府、高新区管委会〕
2.推动“双百”全民健身活动开展。以实现年均组织赛事活动300场以上，参与群众100万人次以上为目标，各县（市）区应积极创造条件，引进、举办重大体育赛事活动；支持和引导社会力量参与举办各类体育赛事活动，鼓励自然人、法人和非法人组织参与赛事活动组织，围绕全国节能宣传周、全国低碳日、国庆等时间节点，常态化开展徒步、登山、山地自行车、攀岩、露营、卡丁车、水上等体育活动，力争做到“月月有赛事，人人爱健身”，大力倡导运动、健康、低碳生活方式。
〔责任单位：市体育局，各县（市）区人民政府、高新区管委会〕
[bookmark: _Hlk173685801]3.创新打造“City+”城市运动模式。结合福州地标性文化及地标性景点，创新推出“City Walk—城市漫步走”“City Run—公益健康跑”“City Ride—绿色骑行游”“City Dance—舞动榕城”“City Climb—健康登高行”等5大类主题活动，促进体育与旅游、健身与生态文明建设融合发展。
〔责任单位：市体育局、市文旅局，各县（市）区人民政府、高新区管委会〕
4.强化“全民健身·‘绿’动榕城”行动宣传。联动中央、省、市各级主流媒体和县（市）融媒体中心组建传播矩阵，做好“全民健身·‘绿’动榕城”行动宣传工作；依托“线上+线下”宣传渠道，利用网络、广告等方式高频推广，扩大宣传触达率；加大对“‘绿’动榕城”建设成果的宣传报道，共建共享低碳、健康、有序、文明、和谐的社会氛围；常态化发布相关信息，如“城市运动”精品线路、“15分钟健身示范圈”等新闻报道，以及其它围绕“‘绿’动榕城”开展的相关活动和资讯。
〔责任单位：市委宣传部、市体育局，各县（市）区人民政府、高新区管委会〕
四、保障措施
（一）加强组织领导。健全市、县两级工作机制，明确各成员单位的职责和分工，压实部门责任，形成协调配合、齐抓共管的良好格局，各牵头单位要切实加强组织领导，确保各项行动落实到位。
（二）完善政策机制。构建全民健身公共服务长效机制，各县（市）区、高新区结合实际，制定推动工作的具体措施，鼓励有条件的地方探索建立绿色出行奖励机制、奖励积分等方式促进绿色出行。
（三）严格责任落实。开展“全民健身·‘绿’动榕城”活动工作评估，将“绿”动系列活动作为推荐争创文明单位等项目的重点内容，及时总结工作经验，督促各县（市）区、各部门提升工作效能，提高全民健身、绿色出行覆盖面。
本实施意见自发布之日起施行，至2030年12月1日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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